附件2
大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财政局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大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财政局
	本级
	政府部门
	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
	[image: 微信截图_20250711154519]
	政府制定、
大田县人民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闽政〔2002]53号)、《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明市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明政文〔2008〕158号)
	

	2
	大田县财政局大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田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福建水投集团大田水务有限公司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建设项目审核费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行政事业性收费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费征收
	双方协商确定城区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费每月按生活用水0.85元/吨征收；非居民污水处理费每月按用水量1.2元/吨征收。
	市场调节价政府制定、 大田县人民政府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4〕151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19号)
	

	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3
	大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级
	政府部门
	道路挖掘修复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道路及附属设施挖掘修复费用
	闽建城〔2023〕5号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闽建城〔2023〕5号
	

	 4
	大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级
	事业单位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
	田价【2008】2号
	政府制定、大田县人民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闽政【2002】53号、《三明市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明政文【2008】158号）、田价【2008】2号。
	

	5
	大田县环境卫生中心 
	福建水投集团大田水务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
	田价【2008】2号
	政府制定、大田县人民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闽政【2002】53号、《三明市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明政文【2008】158号）、田价【2008】2号。
	

	编制说明:
1.部门名称：填写政府部门（机构）规范名称。
2.收费单位名称：填写“本级”或下属单位名称。
3.单位性质：填写“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商会”“企业”等。
4.收费项目：填写服务项目的具体名称，如手续费、课题咨询费、技术服务费、检验费、评估费等。
5.收费性质：填写“行政事业性收费”或“政府性基金”“涉企保证金”“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6.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填写收费项目对应提供的服务具体内容或涉及事项。
7.收费标准：政府制定收费标准的项目填写具体收费标准或收费区间，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收费项目填写具体收费标准或收费标准区间、双方协商确定、参见
XX政策文件。
8.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填写“政府制定”或“市场调节价”。其中，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需填写制定部门。
9.政策依据：填写收费项目依据的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名称、文号等，包括收费项目设定依据和收费标准的制定依据（如有）。
10. 如本部门收费项目由其他部门或单位执收，请在备注栏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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